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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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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國防部：(1)空軍司令部已全面評估各機場禁限建管制範圍實

需，修正「大型機場管制區設管標準」，除適應戰備實需外，

並可兼顧地方建設平衡發展，共創雙贏；(2) 修正「海岸、

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、限建劃定、公告及管制

作業規定」，刪除「副跑道」名稱，增列「機場戰備跑道」之

設管審查標準，俾符合地方實際需求；(3)完成新竹機場主跑

道進場面及轉接面重新公告修訂作業；另西滑行道(原副跑

道)禁、限建範圍修訂為機場戰備跑道管制，並經新竹縣市政

府、桃園市政府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審復同意，全案現由該

部與內政部辦理會銜公告作業，以兼顧人民權益及飛航安全。 

二、內政部：(1)修正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地區會勘報告

表」及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地區初勘報告表」，增列

「本區是否位於禁限建管制區」之查明事項；(2)於擬辦先期

規劃地區勘選時，該部及土地重劃工程處將督促地方政府查

明是否屬禁限建管制區，對於位屬禁限建管制區者，應於先

期規劃報告書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書詳細敘明，並研擬具

體因應對策。 

三、新竹市政府：(1)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，先查明位於禁限

建範圍土地資料，標示於重劃範圍圖，供勘選人員參考；(2)

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先期規劃時，將禁限建土地規劃為

公共設施用地或降低使用強度；(3)申請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

時，於「應予保護、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查詢表」，具體說明

有無禁限建事項；(4)重劃計畫書報核時，於計畫書內重劃規

劃圖及地籍圖上標明土地使用限制；(5)斟酌重劃後土地利用

價值及發展情形，考量其特殊性質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

價；(6)重劃區辦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之前，就禁限建地區之

土地分配情形，向土地所權人說明，並適時修正土地分配結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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